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唐皓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

度偵字第2190號），本院士林簡易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

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唐皓生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唐皓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

0巷0號3樓住處，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其手機連接網

際網路，以帳號「唐紹綺」登入臉書，於瀏覽不特定人得共

見共聞之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

女友，雞排妹（即鄭采勻，原名鄭家純）新戀情遇亂流」且

附有影片之報導文字下方，留言「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

欠幹」等語，足以貶損鄭采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鄭采勻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均同意有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頁），本院

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

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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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坦白承認（見111偵2190卷第13至14、274、299至300

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告訴代理人於警詢、本

院準備程序時之指訴情節一致（見111偵2191卷第39至41

頁，本院審易字卷第39至41頁），另有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

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新戀情遇亂流」

之影片及報導文字之擷圖、臉書暱稱「唐紹綺」之頁面擷圖

各1份存卷可佐（見111偵2190卷第26、99頁），堪認被告之

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所稱之「侮辱」，係指行為

人所為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

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者而言；

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所稱之「誹謗」，則係指對於具體

事實有所指摘及傳述，而足以損害他人名譽者而言（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0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公然侮

辱罪與誹謗罪之區別，在於是否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倘僅

為抽象謾罵，並未指摘具體事實，應評價為公然侮辱行為，

然若已指摘或傳述事實，則屬誹謗罪之範疇。經查，被告所

為「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之留言，其中「破格渣

某」、「欠幹」均屬一般通念上足以貶損他人之人格及社會

評價之負面詞彙，二者均為抽象謾罵，而「一天到晚談性」

雖屬被告講述告訴人之行為模式，惟內容過於概括，尚非具

體特定之事實而涉有真偽之判斷，然倘將全部文字結合觀

之，見聞者之感受重點仍在於「破格渣某」、「欠幹」等負

面詞彙上，是被告所為應係「侮辱」之範疇，而非「誹

謗」。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檢察官認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容

有誤會，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於審理時當告知被

告前開論罪法條，使被告有一併辯解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

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㈢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

5年度審訴字第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6年6

月21日執行完畢一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參，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有

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固為累犯，然觀諸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侵害法

益與本案迥異，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特別惡性或對刑罰感應

力薄弱等情，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基

於罪刑相當原則之考量，認不予適用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

刑（依刑事裁判書簡化原則，此時主文欄得不予記載「累

犯」等字），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於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網路場域為上開言論，

貶抑告訴人之聲譽，且因告訴人本身為公眾人物，被告之言

論確使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受到比一般人更大之影響，

所為實不足取，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坦承犯行但迄今

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之

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71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建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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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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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190號），本院士林簡易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唐皓生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唐皓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樓住處，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其手機連接網際網路，以帳號「唐紹綺」登入臉書，於瀏覽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即鄭采勻，原名鄭家純）新戀情遇亂流」且附有影片之報導文字下方，留言「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等語，足以貶損鄭采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鄭采勻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均同意有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與審理時坦白承認（見111偵2190卷第13至14、274、299至300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告訴代理人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時之指訴情節一致（見111偵2191卷第39至41頁，本院審易字卷第39至41頁），另有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新戀情遇亂流」之影片及報導文字之擷圖、臉書暱稱「唐紹綺」之頁面擷圖各1份存卷可佐（見111偵2190卷第26、99頁），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所稱之「侮辱」，係指行為人所為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者而言；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所稱之「誹謗」，則係指對於具體事實有所指摘及傳述，而足以損害他人名譽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0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之區別，在於是否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倘僅為抽象謾罵，並未指摘具體事實，應評價為公然侮辱行為，然若已指摘或傳述事實，則屬誹謗罪之範疇。經查，被告所為「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之留言，其中「破格渣某」、「欠幹」均屬一般通念上足以貶損他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之負面詞彙，二者均為抽象謾罵，而「一天到晚談性」雖屬被告講述告訴人之行為模式，惟內容過於概括，尚非具體特定之事實而涉有真偽之判斷，然倘將全部文字結合觀之，見聞者之感受重點仍在於「破格渣某」、「欠幹」等負面詞彙上，是被告所為應係「侮辱」之範疇，而非「誹謗」。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檢察官認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容有誤會，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於審理時當告知被告前開論罪法條，使被告有一併辯解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審訴字第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6年6月21日執行完畢一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觀諸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侵害法益與本案迥異，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特別惡性或對刑罰感應力薄弱等情，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之考量，認不予適用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依刑事裁判書簡化原則，此時主文欄得不予記載「累犯」等字），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於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網路場域為上開言論，貶抑告訴人之聲譽，且因告訴人本身為公眾人物，被告之言論確使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受到比一般人更大之影響，所為實不足取，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坦承犯行但迄今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建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盈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唐皓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

度偵字第2190號），本院士林簡易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

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唐皓生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唐皓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

    號3樓住處，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其手機連接網際網

    路，以帳號「唐紹綺」登入臉書，於瀏覽不特定人得共見共

    聞之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

    ，雞排妹（即鄭采勻，原名鄭家純）新戀情遇亂流」且附有

    影片之報導文字下方，留言「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

    」等語，足以貶損鄭采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鄭采勻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均同意有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頁），本院

    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

    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與審

    理時坦白承認（見111偵2190卷第13至14、274、299至300頁

    ），核與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告訴代理人於警詢、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指訴情節一致（見111偵2191卷第39至41頁，

    本院審易字卷第39至41頁），另有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

    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新戀情遇亂流」之影

    片及報導文字之擷圖、臉書暱稱「唐紹綺」之頁面擷圖各1

    份存卷可佐（見111偵2190卷第26、99頁），堪認被告之任

    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所稱之「侮辱」，係指行為

    人所為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

    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者而言；

    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所稱之「誹謗」，則係指對於具體

    事實有所指摘及傳述，而足以損害他人名譽者而言（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0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公然侮

    辱罪與誹謗罪之區別，在於是否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倘僅

    為抽象謾罵，並未指摘具體事實，應評價為公然侮辱行為，

    然若已指摘或傳述事實，則屬誹謗罪之範疇。經查，被告所

    為「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之留言，其中「破格渣

    某」、「欠幹」均屬一般通念上足以貶損他人之人格及社會

    評價之負面詞彙，二者均為抽象謾罵，而「一天到晚談性」

    雖屬被告講述告訴人之行為模式，惟內容過於概括，尚非具

    體特定之事實而涉有真偽之判斷，然倘將全部文字結合觀之

    ，見聞者之感受重點仍在於「破格渣某」、「欠幹」等負面

    詞彙上，是被告所為應係「侮辱」之範疇，而非「誹謗」。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檢察官認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容

    有誤會，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於審理時當告知被

    告前開論罪法條，使被告有一併辯解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

    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

    年度審訴字第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6年6月

    21日執行完畢一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參，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

    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固為累犯，然觀諸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侵害法益

    與本案迥異，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特別惡性或對刑罰感應力

    薄弱等情，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基於

    罪刑相當原則之考量，認不予適用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

    （依刑事裁判書簡化原則，此時主文欄得不予記載「累犯」

    等字），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於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網路場域為上開言論，

    貶抑告訴人之聲譽，且因告訴人本身為公眾人物，被告之言

    論確使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受到比一般人更大之影響，

    所為實不足取，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坦承犯行但迄今

    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之

    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71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建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盈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

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唐皓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190號），本院士林簡易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唐皓生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唐皓生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樓住處，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使用其手機連接網際網路，以帳號「唐紹綺」登入臉書，於瀏覽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即鄭采勻，原名鄭家純）新戀情遇亂流」且附有影片之報導文字下方，留言「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等語，足以貶損鄭采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鄭采勻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均同意有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與審理時坦白承認（見111偵2190卷第13至14、274、299至300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告訴代理人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時之指訴情節一致（見111偵2191卷第39至41頁，本院審易字卷第39至41頁），另有鏡週刊臉書粉絲專頁後，在標題「保時捷男原來有女友，雞排妹新戀情遇亂流」之影片及報導文字之擷圖、臉書暱稱「唐紹綺」之頁面擷圖各1份存卷可佐（見111偵2190卷第26、99頁），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所稱之「侮辱」，係指行為人所為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者而言；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所稱之「誹謗」，則係指對於具體事實有所指摘及傳述，而足以損害他人名譽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0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之區別，在於是否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倘僅為抽象謾罵，並未指摘具體事實，應評價為公然侮辱行為，然若已指摘或傳述事實，則屬誹謗罪之範疇。經查，被告所為「破格渣某一天到晚談性，欠幹」之留言，其中「破格渣某」、「欠幹」均屬一般通念上足以貶損他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之負面詞彙，二者均為抽象謾罵，而「一天到晚談性」雖屬被告講述告訴人之行為模式，惟內容過於概括，尚非具體特定之事實而涉有真偽之判斷，然倘將全部文字結合觀之，見聞者之感受重點仍在於「破格渣某」、「欠幹」等負面詞彙上，是被告所為應係「侮辱」之範疇，而非「誹謗」。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檢察官認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容有誤會，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於審理時當告知被告前開論罪法條，使被告有一併辯解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審訴字第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6年6月21日執行完畢一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觀諸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侵害法益與本案迥異，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特別惡性或對刑罰感應力薄弱等情，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之考量，認不予適用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依刑事裁判書簡化原則，此時主文欄得不予記載「累犯」等字），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於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網路場域為上開言論，貶抑告訴人之聲譽，且因告訴人本身為公眾人物，被告之言論確使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受到比一般人更大之影響，所為實不足取，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坦承犯行但迄今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建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盈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